
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
关于做好全省思想政治工作
优秀案例推选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《关于

组织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政研会字

〔2024〕2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推选工

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报送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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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的创新案例不在报送范围内。

2.案例内容。一般应包括：基本情况，简要介绍优秀案例单位

的基本情况；主要做法，着重介绍本单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

作的经验做法；工作成效，反映工作创新取得的成效。每个案例

篇幅控制在 5000字以内，并提供与案例相关图片 3张。图片为 jpg

格式，图片大小不小于 1M，分辨率不小于 300Dpi，原图，注明

图注，有摄影者请标注。

3.报送数量。各学校可推荐 1个优秀工作案例报我委（如无合

适案例，可不推荐）。我委将择优遴选 3个优秀工作案例推荐至省

委宣传部。

三、报送要求

请各高校于 4月 10日前将《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申

报表》（加盖党委公章 PDF版）、案例电子版及其他附件材料以“学

校名称+思政工作优秀案例

“͡ 例。作טּʹ 合。推 我作内 推想 治工 秀案例推报送为内省为作 将送湖报 量，

mailto:hnjigwxc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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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申报表
（2024 年）

案例名称

申报单位

执 笔 人 （不超过 3人）

联 系 人 座 机

手 机 电子邮箱

案例概要和创新点（500字以内）

所在单位

意 见
单位公章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 见
单位公章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

